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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矿 山企业地 测机构

在矿产 资 源监督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和 任务

曾 广 辑

( 江西省吉安 地 区矿产资源管 理局 )

摘要 矿山企业地测机构应着重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
:

一是加强对开采设计的监督管理
;
二是

加强
“

三率
”

的监督管理
;
三是加强矿产储量的 管理

;
四是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监督管理

;

五是 对矿山企业环境保护进行 监督管理
;
六是做好生产勘察工作

;
七是宣传

、

贯彻执行 《矿 产

资源法 》 ;

八是认真执行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报表 制度
,

协助矿管部门对矿 产资源进行监督管理
。

对矿山企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监

督管理
,

不仅是各级矿管部门的主要职责
,

也

是各矿山企业地测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
。

国务

院 《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 明确规定
,

“
矿山企业的地质测量机构是本企业矿产资源

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机构 ;’ 并赋予

其在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方面的四项基本职责
:

做好生产勘探工作
,

提高矿产储量级别
,

为开

采提供可靠地质依据
;

对矿产资源的损失
、

贫

化以及矿产资源综合开采利用进行监督
;
对矿

山企业的矿产储量进行管理
;
对违反矿产资源

法规的行为及其责任者提 出处理意见并可越级

上报
。

.

矿山企业地测机构应紧紧围绕这四项基本

职责
,

在对本企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

监督管理方面做好以下几项工作
。

业补作设计或补做地质工作
。

矿山的开拓
、

采准
、

采矿工程和回采
,

必

须按批准的开采设计施工
。

矿山企业地测 机构

有责任纠正和制止不按开采设计施工的行为
,

同时
,

要督促各生产单位建立有关规章制度
,

建立生产班报表和有关生产台账
,

并及时绘制

有关图
、

表
,

对施工情况进行指导
、

检查监督
,

防止因施工不当造成资源的损失和浪费
。

对于

不按设计施工
、

随意丢弃工业矿体
、

乱采滥挖

的行为
,

除了及时制止和 向企业领导报告外
,

必要时可越级向矿业主管部门
、

矿管部门报告
。

二
、

加强
“

三率
”

的监督管理

加强对开采设计的监督管理

开采设计包括矿山建设的总体设计
、

扩建
、

改建设计
,

中段或采区设计
,

年
、

季
、

月度采

掘计划或方案
。

矿山设计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地

质资料的基础上
。

矿山企业地测机构必须对开

采设计进行检查监督
,

对不利于综合利用和保

护资源的设计提出改进建议
,

对于没有可靠的

地质资料或没有批准的开采设计
,

要督促本企

“

三率
”

(开采回采率
、

采矿贫化率
、

选

矿回收率 ) 指标是衡量矿山企业生产技术水平

和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考核指标
。

矿 山企业地

测机构应敦促本企业把
“

三率
”

管理列为企业

全面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
;
按照 国家对各个矿

种的
“

三率
”

要求
,

并结合本矿山地质条件
、

开采技术条件和技术装备条件
,

制订合理的
“

三

率
”

指标和考核办法
;
把

“

三率
”

指标的考核

纳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
,

落实到各个生产班

组
,

并建立定期检查
、

考核制度
。

矿山企业地测机构要随时掌握生产进 程
,

在采
、

出矿过程中
,

加强矿石损失和贫化的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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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,

建立矿石损失
、

贫化的定期测量
、

检查制

度
,

作好 原始记 录
,

及时发现和分析造成非正

常损失
、

贫化的原因
,

提出降低非正常损失率

和贫化率的合理化建议
。

矿产资源的开采
,

受地质条件
、

并采技术

条件
、

技术装备
、

管理水平
、

经济效 益等众多

因素的制约
。

矿 山企业地测机构特别要监督检

查在采矿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贫富兼采
、

厚薄兼

采
、

主采矿产与共
、

伴生有益矿产兼采
,

防止

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
,

而 采富弃贫
、

采厚弃薄
、

采主弃副
、

采易弃难的短期行为
。

要在技术可

行
、

经济合理的前提下
,

选择合理的 采矿方法
、

引进
、

推广先进的采矿技术
,

提高开采回收率
,

降低矿石损失率和贫化率
。

对于有选 矿厂的矿山企业
,

要经常做好 原

矿
、

精矿
、

尾矿品位的检测
,

监督检查选矿厂

是否按设计的工艺流程生产
,

选矿回收率是 否

达到了设计指标
,

是 否做到了综合回收
。

并根

据矿石类型的变化
,

及时提 出改进选矿工艺流

程的建议
,

引进
、

推广先进的选矿方法
、

技术
,

提高选矿回收率
。

检查鉴定后
,

由矿山企业向其 主管部门提出 申

请
。

属正常报销的矿 产储量
,

由矿山企业的 主

管部门审批
; 属非 正常报 销和转 出的储举

.

由

矿 山企业的主管部 门会同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

批
。

同一采区应当一次申请报 销的矿产储量
,

不得化整为零
,

分几次申请报销
。

矿 山闭坑前
,

矿山企业地测机构必须检 查

是否尚有可采矿产储量
。

残留的矿体和部分保

安矿柱可以复采的
,

一定要复采回收
。

未经 矿

山地测机构检查验收
,

且报销储量
、

闭坑 申请

尚未批准以前
,

不得擅自废除坑道和其他 采矿

工程
。

四
、

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监督管理

三
、

加强矿产储量的管理

矿 产储量是确定矿山规模
、

服务年限
、

进

行开采设计的 主要依据 矿山企业对矿产储量

的圈定
、

计算和开采
,

必 须以批准的矿 产工业

指标为依据
,

不得随意变动
`

需要变动的
,

应

上报实际资料
,

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
,

报原

审批单位批准
。

矿山企业地测机构要对本企业年
、

季
、

月

度采出储量
、

损失储量和矿山生产
、

生产勘探

过程中确定的新增
、

减储量
、

转出储量进行严

格管理
,

建立储量动态管理制度
;
特别要加强

对非正常损失储量的管理
,

建立储量消耗和新

增
、

减储量
、

非正常损失储量的 台账
。

当损失

储量超过设计标准时
,

要检查分析原因
,

提出

降低非 正常损失储量的建议
。

报销矿产储量
,

应当经矿山企业地测机构

由于我 国矿 产资源的 主要特点之一是贫矿

多
、

富矿少
,

共
、

伴生矿产多
.

单一矿种少
。

因此
,

在采
、

选 主要矿产的同时
,

对具有工业

价值的共
、

伴生矿产
,

在 技术
。 f行

、

经济合理

的条件下
,

必须注意综合回收利用
,

避免采
、

选矿单打一
,

丢弃
、

浪费矿产资源
;

对暂时不

能综合开采
、

综合利用的矿产
.

应当采取有效

的保护措施
;
对 采矿的废石

、

研 石
、

选矿后的

尾矿
、

暂时不能利用的低品位矿石
,

要集中堆

放管理
,

以便二次回收利用 矿山企业地测机

构要认真研究本矿山矿产资源特点
,

通过 引进
、

推广先进的采
、

选矿技术
,

拓宽废矿
、

尾矿
、

低品位矿石的利用途 径
,

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

率
。

五
、

对矿山企业环境保护进行监督管理

目前
,

我国大多数矿山企业采
、

选矿产生

的废水
、

废石
、

尾矿等污染环境严重
,

造成水

土流失
、

森 林毁坏
、

污染农田和水源
,

破坏生

态环境
。

矿山企业地测机构必须加强对本企业

废水
、

废石
、

尾砂等污染源的 监督管理
,

敦促

本企业采取防止污染的 有效措施
,

并对实施情

况进行检查监瞥 新建矿山企业要在建矿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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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同时制订环境保护措施
;
在建和生产矿山没

有环境保护措施的要补做工作
;
露采矿山还要

制订土地复垦计划
,

防止水土流失
。

对于严重

污染环境
,

而又长期不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

施的矿山企业
,

地测机构有权向企业领导提出

整改的建议
,

并向矿山企业主管部门
、

矿管部

门反映情况
。

六
、

做好生产勘探工作

矿山企业地测机构负有宣传和贯彻执行

《矿产资源法》 的义务
,

尤其要监督检查本企

业对 《矿产资源法》 的贯彻执行情况
。

对本企

业违法开采
、

越界开采
、

掠夺性和破坏性开采

行为要坚决制止
,

并及时向矿管部门提供有关

资料
,

提出处理意见 ; 对相邻矿山企业越界开

采
、

争抢资源
、

滥采乱挖行为予 以劝阻
,

必要

时向矿管部门和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反映
,

协助

矿管部门正确处理采矿纠纷
,

整顿矿业秩序
,

协调矿业关系
。

由于在建矿前的地质勘探过程中
,

受勘探

工作程度和控矿工程密度的限制
,

对矿体的圈

定与矿体的实际变化情况之间允许有一定的误

差占 为了有效地指导矿 `
_

U开采
,

矿山企业地测

机构必须经常深入采场
,

观察
、

记录矿体的变

化情况
,

做好生产勘探工作
,

提供与矿体实际

变化情况更接近的地质资料
,

指导开采施工
。

同时
,

通过生产勘探
,

发现和查明新的矿体及

影 响矿产开采的地质构造
,

增加矿产储量
,

提

高矿产储量级别
,

提高矿山经挤效益
,

延长矿

山生产年限
,

通过 生产勘探进一步查明矿体的

赋存状态
、

矿石类型的变化
,

指导矿山改进采
、

选矿工艺
。

另外
,

还要努力开展矿区外围地质

工作
,

寻找新的矿体
,

为扩大矿区范围
,

扩大

矿床规模作贡献
。

八
、

认真执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报表制度

七
、

宣传和贯彻执行 《矿产资源法》

《矿山企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统计年

报表 》 是矿管部门对矿山企业矿产资源开发利

用与保护进行监督管理的重要基础资料
。

矿山

企业地测机构要做好本企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

与保护资料的搜集
、

整理工作
,

及时填报统计

报表
,

并保证报表质量
。

同时
,

还要积极 提供

矿管部门要求搜集的其它有关资料
,

协助矿管

部门对本企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进行监

督管理
。

总之
,

各矿山企业地测机构
、

地测人员都

必须牢记 自己的职责
,

理直气壮地担负起法律

赋予的责任
,

促进本企业快步走上
“

依法办矿
、

科学采矿
、

安全生产
”

的轨道
,

为矿产资源的

合理开发
、

有效保护
、

综合利用作贡献
。

第四条 国营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
。

国家保障国营矿山企业的巩固和发展
。

国家鼓励
、

指导和帮助乡镇集体矿山企业的发展
。

国家通过行政管理
,

指导
、

帮助和监督个人依法采矿
。

第五条 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
。

开采矿产资源
,

必须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

和资源补偿费
。

第六条 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
、

开发实行统一规划
、

合理布局
、

综合勘查
、

合理开采和综

合利用的方针
。

摘自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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